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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 空 运 输 协 议
托运方（以下简称甲方）：
承运方（以下简称乙方）：杭州伽盛物流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下，签订以下协议：
一、甲方委托乙方为甲方货物代办航空运输业务；服务范围：上门提货、运输设计、货物查询、代办保险、打包、代办航空运输、送货上门等一揽子服务。

二、乙方权利与义务

1、 乙方自收到甲方货物后至交航空公司交付客户止，负责货物的安全保管。

2、  乙方收到甲方货物后，按正常航班进行托运，如出现航班变动或调整等意外事件，则须及时通知甲方，双方相互协商另行调整航班。

3、 在运输过程中，如出现货物破损、拉货等意外情况，乙方必须及时通知甲方，等待甲方指令。

4、 乙方有权拒绝甲方提出的不合理运输业务。

三、甲方权利与义务

1、 甲方必须提前以传真或其它形式通知乙方相关运输信息，方便乙方进行订舱。

2、 甲方必须向乙方提供正确的收件人姓名、地址、电话。如因收件人姓名、地址错误而造成的时间延误或经济损失乙方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如因此产生的额外费用由甲方负责。

3、 甲方委托乙方托运的货物必须填写正确品名、保证不夹带危险物品、国家禁运物品、货物外包装符合空运要求，甲方承担未执行以上规定给乙方、航空公司造成的经济责任并负责赔偿，涉及相关法律责任由甲方承担。

4、 如遇到破损、遗失、短缺，甲方必须提供机场或航空公司的事故签证，并按保险公司的要求提供相应的单证，否则由此造成保险公司或航空公司拒赔，乙方将不承担责任。

四、关于保险

1、 是否投保以甲方的托运单上委托为准。物品如需投保，保险费按投保金额的0.3%                 收取(其中绝对免赔额为500)。甲方承认乙方已经告知不保险的风险及了解不保险情况下如遇到货物破损、缺失的赔偿标准：每公斤的最高赔偿额为人民币20元。

五、关于货损

   1、甲方在货物运输前投保，如发生遗失或损坏，乙方将按保险公司条款及程序代理甲方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甲方必须提供保险公司所需相关文件。

甲方在货物运输前未投保，如发生遗失或损坏，乙方应向甲方作出赔偿，赔偿额按民航局规定，即最高赔偿额为每公斤人民币20元整，甲方必须提供机场或航空公司的事故签证，并按航空公司的要求提供相应的单证：货物价值发票、货损的鉴定报告等。

3、索赔期限：甲方在货物发生损坏或缺失后的15天内向乙方提出书面索赔；如超过期限乙方将不再承担赔偿责任。

4、乙方对以下原因造成甲方货物损失的或延误的，不负责任： 

A、不可抗力因素，例：地震、水灾、罢工、民变、暴乱、战争等； 

B、甲方提供的信息数据错误、不准确造成的损坏、延误、错交； 

C、货物本身的自然属性、缺陷或货物性质不适合特定运输方式以及运输过程中因气候原因引起的货物损坏或变质； 

D、包装方法不良； 

E、交付时外表状况良好，封志无异状，而内件短少或损坏及货物合理损耗。

F、甲方未对货物进行防潮处理、对因受潮而导致的货物损坏或损失。
六、结算方式

1、 甲方必须把加盖公章或业务人员签名的托运单交于乙方确定委托关系，乙方开具货运分单为结算凭证。如甲方对乙方运单金额有异议请在乙方开具分单后24小时内提出，否则视为确认。

2、 采用月结方式，每月运输款结算至当月的20日。甲方在收到乙方发票后，必须在两个工作日内核对完毕，5个工作日内付清。支付方式：           
3、 欠款额度为人民币             。超过额度，乙方将立即将发票交给甲方，甲方在收到发票后必须在2个工作日内核对完毕、在收到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付清。支付方式：              
4、所有欠款逾期支付，甲方必须向乙方每日支付欠款金额千分之五的滞纳金。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付乙方运费。双方如有争执，应按协商原则处理，协商不成，可交由乙方所在地市法院裁决。

七、协议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二份，协议自签定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两年。到期双方如无异议，本协议有效期顺延。
八、本协议包含以下附件：
A、 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两份  B、签字代表身份证复印件两份

九、乙方必须对甲方托运货物信息进行保密，不得泄漏甲方发货目的地。

十、双方如有争议，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交由乙方所在地法院裁决。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代表：                                   代表：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帐号：                                   帐号：
签字日期：                               签字日期：
--------------------------------------------------------------------------------------------------------------------------------------------------------------热线电话Tel: 0571-8581 8481                                                  传真Fax: 0571-8581 8482              
总部地址：中国杭州石大路518号 伽盛物流                               Add: stone road,Hangzhou,No. 518
www.hzjs56.com                                                      E-mail：hzjs56@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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